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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摇篮”里的食品安全
——桐乡市婴幼儿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2017年8月28日，桐乡市检察院控申部门接

到群众举报，桐乡市部分母婴用品商店销售的进

口婴幼儿食品没有中文标签及中文说明书。该院

对此线索进行调查后，认为属于公益诉讼受案范

围，于2017年9月2日立案并成立专办组。专办

组成员通过多次调查取证查明，桐乡市市区多家

母婴用品商店在货架上摆放、销售无中文标签的

各知名品牌婴幼儿奶粉、食品、保健品等，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侵害

了不特定消费者的健康权。9月21日，该院向桐

乡市市场监管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

议，建议该局依法对检察机关已查实的几家母婴

用品商店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桐乡市市场监管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对涉案母

婴店分别作出了罚款、没收涉案商品的行政处罚。

在此基础上，该院研究决定，突破“一案一

办”思维，充分发挥诉前检察建议的辐射效应，

以点带面推动全市范围内的婴幼儿食品安全大

检查。经与市场监管部门沟通协调，该院推动

市场监管部门制定《桐乡市进口食品专项检查

工作方案》，对全市范围内的商场、超市及进口

食品专营店、母婴店等的进口婴幼儿食品、保健

品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消灭不安全隐患，切实维

护了“摇篮里”的食品安全。

检察建议发力 向损害生态环境者“索赔”
——浙江省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督促磋商案9

2017年 4月，台州市黄岩区检察院在开展

环境污染犯罪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2016年 9

月至2017年4月间，王某等三人在明知张某等

二人未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情况下，仍多

次将含废乳化液、废切削液、废淬火油的 400

余吨油水混合物交付张某等处理倾倒进黄岩

北城街道、南城街道雨水井，致使废液流入唐

后塔河、老闸河，严重污染了水生态环境。黄

岩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应依法追究其相应的

民事赔偿责任。后台州市检察院、黄岩区检察

院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上下联动，督促引导环保

部门及时委托鉴定，并对案件办理提供多方位

的司法协助。

由于非法处置废物矿油数量认定上难度极大，

该院又引导环保部门向上级、危废专家请示，合理

计算数量并出具认定说明。经现场踏勘调查、环境

监测等方法，最终鉴定出该起案件生态环境损害价

值量达778588.61元。

2017 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发文决定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2018年，浙江省检察院出台相应文件。相

关制度建立后，台州市政府指定环保部门行使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2018年 3月 9日，黄

岩区检察院向该区环保局发送检察建议，建议

区环保局与侵权行为人就本案生态损害赔偿

进行磋商。经过双方多次充分磋商，黄岩区环

保部门最终与该起倾倒废油污染生态环境案

件的 3名赔偿义务人达成赔付款 778588.61 元

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解协议，赔偿款已汇入

区财政部门设立的生态环境修复专项基金账

户，用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该案的成功办理

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提供了生动的台州

实践样本。

斩断污染守护钱江源
——浙江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第一案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2005年8月至2006年底，衢州瑞力杰化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力杰公司）陆续将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有机硅胶裂解产生的废渣、废活性炭等工

业固废堆放、填埋于开化县华埠镇张家村（现新安

村）的小龙坞山坳中。2016年底，该公司虽采取

相应措施，将其堆放、填埋的工业固废及部分受污

染土壤清运处理，但因堆放、填埋时间较久，对周

边土壤、水体等生态环境仍造成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检察机关履行诉前程序

后，经公示，在衢州市范围内无提起公益诉讼的适

格主体情况下，衢州市检察院依法将该案交由开

化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2017年12月7日，开化县检察院对瑞力杰公

司污染环境一案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18

年2月1日，开化县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于3

月22日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瑞力杰公司赔偿

生态环境受损害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费18.17万

元，支付修复受损生态环境费用124万余元并承

担本案的鉴定评估检测费用。该判决支持了检察

机关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瑞力杰公司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虽发生在

十年前，案发后也积极处置，但对环境的破坏

一直持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追究其责

任，让“谁污染、谁治理”真正落到实处，也体现

了当地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对环境污染问题的

“零容忍”态度、对保护钱江源生态环境的信心

和决心。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衢江样本”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公益诉讼案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2017 年 9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朱某在

衢州市衢江区举村乡“下柏祥”“和尚殿”“荒

葱”三处山场上放置铁夹，之后在“荒葱”山场

上夹住野生鸟类 2 只，经清理后藏于冰箱准

备个人食用。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

中心鉴定，该2只野生鸟类为国家二级保护野

生动物——白鹇

2018 年 4 月，衢江区检察院在审查起诉

朱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后

认为，该案除应追究朱某刑事责任，还应要求

其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对破坏国家野

生动物资源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公共利益损害

予以追偿。2018 年 4 月 26 日，衢江区检察院

对朱某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018年5月10日，衢江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并当庭宣判：朱某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1000元。法院同时判令被告人朱某赔

偿国家资源损失费1万元。

这是我省审结的首例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领

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案件付诸执

行后，考虑朱某的家庭实际情况，衢江区检察

院积极与法院、森林公安等部门沟通协调，探

索性地开展以生态公益劳动的方式，替代赔偿

义务人赔偿义务的履行，即要求其以巡山、环

保宣传等多种环保公益劳动的方式来折抵赔

偿金。

检察建议亮剑“危”整形
——诉前程序促双赢多赢共赢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2018年3月，湖州市南浔区检察院在履职中

发现，南浔镇纹而美美容工作室在未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未办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于

2017年夏至2018年2月期间擅自从事美容服务

活动，且在经营过程中非法销售、使用未经国家批

准进口的注射用肉毒素等药品，遂启动公益诉讼

诉前程序，并分别向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卫计

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两家单位依法履行职责，对

涉案工作室进行查处，并对辖区内其他美容场所

存在的类似问题进行专项整治，规范美容服务行

业，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两家单位收到检察建议后，迅速联合公安机

关开展打击非法医疗美容行业专项整治行动。为

确保诉前检察建议实效，该院又召集两家单位召

开专项整治联席会议。5月底，专项整治行动取得

阶段性成效：通过联合执法共检查企业、个体商

户110家，受理发现非法医疗美容违法线索10

余条，查处无证无照、非法经营化妆品等违法行

为10起，警告2起，行政处罚8起，行政指导15

起。对纹而美美容工作室无证无照且使用假药从

事医疗美容服务一案，公安机关已立案并对当事

人采取强制措施。

该案由检察机关发起和推动，行政部门及时

回应、积极履职并由点及面开展行业整治行动，促

进了行业的规范和健康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体现了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双赢、

多赢、共赢的价值理念。

两省携手拆除钱塘江上游的“污染炸弹”
——江山市危化品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江西华龙化工有限公司位于江西上饶市广丰

区与我省江山市接壤处，毗邻钱塘江源头之一

——卅二都溪。2014年企业停产后，厂区内露天

堆放低浓度磷酸、合成高沸等高度危化品1000余

桶近400吨。经过多年日晒雨淋，危化品桶体出

现不同程度的腐蚀老化和少量泄露。一旦发生大

规模泄露，将严重影响江山港流域和钱塘江水质，

环境安全隐患极大。

2015年4月至2017年6月，江山市检察院三

次向环保局、安监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采取监管

行动，但均因行政部门跨省协调不畅而无果。

2017年6月27日，在公益诉讼即将全面实施

之际，该院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按公益诉讼的办案

程序对此案进行再调查、再取证，并于7月1日启动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向该市环保局发出检察建

议，督促协调江山和广丰两地环保、公安等部门尽

快处置遗留危化品，消除环境安全隐患。此后，江

山市检察院先后七次与江山、广丰两地执法部门对

接，建立跨省联席会议、联络员等常态化机制，督促

制定处置方案。在江山市检察院和相关部门督促

下，2017年8月起，危化物品的两家源头企业某氟

硅材料有限公司、某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有序

搬运清理，所有合成高沸无条件拉回处理，其他

危化半成品、废液、废渣和空桶均作无害化处

理。目前，遗留危化品已全部清理完毕，多年来

严重威胁钱江源头生态安全的重大环境污染隐

患被依法排除。

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行政行为被判违法
——我省首例行政公益诉讼案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2017年7月，景宁畲族自治县检察院在履职

过程中发现，景宁华途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途置业）于2016年3月竞得景宁县某地块后，欠

缴土地出让金1616万元及违约金，且该地块一直

处于闲置未开发状态，县国土资源局未采取有效

措施依法进行催缴。该院遂向县国土资源局发出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履行法定职

责，采取有效措施向华途置业催缴土地出让金、相

应违约金或者按照法律规定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以免造成国有财产流失。

收到检察建议后，该县国土资源局多次向华

途置业进行书面催缴，并回函县检察院：若华途置

业未在2017年11月30日之前缴清1616万元土

地出让金，便启动解除合同程序。但到期后，华途

置业仍未缴纳相应钱款，县国土资源局也未启动

解除合同程序。

2018年4月12日，景宁畲族自治县检察院

就该案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景宁县国

土资源局未充分履行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监管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请求判令景

宁县国土资源局继续履行监管职责。由于庭审

前华途置业缴纳了全部土地出让金及违约金，6

月22日法庭经审理后当庭宣判，认定该县国土

资源局未依法履行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监管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

该案的办理填补了我省行政公益诉讼的空

白，通过审判权、检察权与行政权“三权”合力，实

现了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限度保

护，推进了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将全面依

法治国方略落到实处。

专项行动促进行业规范 立足监督服务生态检察
——丽水全市口腔医疗机构医疗污水公益诉讼专项行动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

去年，丽水市两级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发现，

该市众多基层口腔医疗机构医疗污水未经严格消

毒，擅自排入地表河流或城市排水管网，如人、动

物不慎接触会造成病原体感染，同时也对水环境

造成污染。

针对该情况，丽水市检察院制定了全面摸排、

一点发力、全市跟进的专项行动方案。2017年9

月，松阳县检察院在走访调查、实地取证确认口

腔医疗污水未经严格消毒，直接排入下水道的事

实后，正式启动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分别向松阳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

诉前程序检察建议。随后，丽水其他8个基层检

察院也展开调查核实行动，并统一于10月25日

启动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向所在地区行政主管部

门共发出12份诉前程序检察建议，口腔医疗机构

医疗污水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件办理工作在丽水

全面铺开。

专项行动后，丽水178家口腔医疗机构全部

完成污水处理系统安装并投入运行，全市口腔医

疗机构医疗污水排放规范化水平大幅提高，有力

助推了丽水“中国生态第一市”的绿色发展。

青山绿水的新“司法医生”
——卢某滥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2017年1月，卢某在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批

和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杭州市临安

区龙岗镇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砍伐

杉木82株，计材积13.28立方米，立木材积21.07

立方米。临安区检察院在办理卢某滥伐林木案

中发现公益诉讼线索，于2017年12月8日立案

审查，先后三次与林业专家复勘现场。根据林业

专家出具的生态损害评估意见，卢某在保护区内

滥伐林木的行为不仅破坏了保护区的自然景观，

也会打破森林的生态平衡，对生态环境造成不

可逆转的损害，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为通过

司法实现惩罚犯罪和修复生态环境的统一，该

院召开诉前会议，组织侦查人员、当地村镇负

责人、林业专家和卢某就补种树种、数量、存活

率和考验期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1月

26日，临安区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要求判令被告人卢某在清凉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生物防火林带上补种红花油茶

223株。

3月9日，该案在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

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法院当庭判决支持检察机

关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临安区检察院探索刑

民一体化监督模式，与林业专家、村干部到补植点

跟踪补植情况，并派员参加卢某的入矫宣告仪式，

督促其做好补植林木的养护工作。目前，清凉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破坏的生态功能已基本得到

修复。

抚平城市塘河“疮疤”
——公益诉讼助力“大美温州”建设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2017年底，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在履行职责

中发现，温州西郊双屿街道垟田村改造二期整村

拆除项目完成后，大量建筑废弃物沿塘河的丰门

河支流堆放长达半年之久。由于河岸无防护措

施，建筑废弃物夹杂着生活垃圾滑落河中，在无人

机的航摄画面上，这里俨然是美丽城市中的一处

“疮疤”。

塘河是温州的母亲河。治理塘河中遗留的水

污染问题，在“拆”与“建”的过程中查漏补缺，关系

大美温州建设，更关系城市绿化生态平衡。2018

年1月23日，鹿城区检察院启动行政公益诉讼诉

前程序，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出公益诉讼诉前

检察建议，督促履行建筑垃圾管理职责。同时，该

院也向区农林水利局、双屿街道办事处发出检察

建议，督促加强河道环境治理工作衔接，尽快采取

有效措施治理环境，消除风险。此后，检察机关多

次与三行政机关当面对接，督促制定处置方案，相

关部门高度重视，落实整改。在各方密切配合下，

仅一个月时间清理沿河建筑废弃物1万立方，打

捞入河建筑废弃物120立方，600余米沿河围墙

工程小额招标程序、垟田二期建筑废弃物无害化

资源化利用试点工作等也很快启动。6月初，在

检察机关有力监督下，原来的城市“疮疤”已成为

温州“大建大美”建设中的一道美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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